
技术要求：

1.未注尺寸公差依图中公差表执行，未注尺寸见三维数模；

2.焊接外观应平整、光滑，焊点均匀、牢固，不允许有漏焊、虚焊、开焊、脱焊、气孔、裂纹、烧穿及未焊透、

  表面焊渣等缺陷，飞溅应消除，满足GB-T12429-1990的标准；

3.烧焊熔入深度0.3mm以上，焊缝强度不低于母材；

4.焊接部位必须为实焊，图纸标注焊接长度均为实际长度，实际焊接长度=有效焊接长度+工艺焊接长度；

5.所有匹配部件应避免变形;

6.焊接质量满足以下要求： 

  破坏试验:基材撕裂，焊缝不得脱开；

  熔深切片试验:焊缝厚度≥0.7Smin，熔深≥0.12Smin;

7.汽车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应满足GB/T 30512-2014《汽车禁用物质要求》中的规定；

8.产品实际重量与理论重量差控制在5%以内；

9.骨架总成黑色电泳防锈处理，符合汽车座椅防锈要求，防锈等级FX1，试验时间≥48h；

10.焊接螺母的焊接强度应满足下表要求：

11.电泳后零部件零件号：******零部件名称：******；

12.图示为L件，对称件为R件，零部件名称：xxxxxx，零件号：xxxxxx。

技术要求：

1.本零件为塑胶件，未注尺寸公差参考塑胶件图中公差表执行；未注尺寸见三维数模； 

2.零件表面应平整，不允许有影响强度、使用性能及外观的波纹、凹陷、开裂、气

泡、缩痕、划痕等缺陷,分模线处无飞边；

3.燃烧性能满足GB 8410-2006《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》,燃烧速度≤100mm/min；

4.气味性满足BAS-455《汽车内饰件气味性试验方法》；(仅适用北汽）

5.挥发性有机物满足BAS-451《汽车内饰件散发性技术条件》的规定；（仅适用北汽）

6.冷凝组分应满足BAS-452《汽车内饰件冷凝组分试验方法》的规定；（仅适用北汽）

7.汽车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应满足GB/T 30512-2014《汽车禁用物质要求》的规定；

8.耐光色牢度要求：250小时试验后的样件外观（目视观察）无粉化、起泡、开裂等现象；灰度等级≧4级；

9.耐温变性能要求：在试验高温：（100±3）℃、低温-40℃/（22±2）h及高低温湿热交变下，试样不得

出现开裂、变形、发粘、功能失效等异常现象

10.塑料件与标准色板之间的色差：△E<0.8；【2】

11.未注工艺圆角R0.5,允许拔模角度0.5°-1°；不应有影响装配安全性、外观或功能的毛刺、飞边和尖角；

12.塑料件材料性能满足BAS-344《汽车用PP类材料》的要求；（仅适用北汽）

13.零件的纹理和色彩应符合北汽样板；塑料件皮纹区域按皮纹样本；

14.塑料件未注要求符合标准BAS-318；（仅适用北汽）

15.标识类应满足BAMS-040《汽车产品零部件标识规定》的要求；

16.软皮强度要求：靠背调节耐久试验过程中及结束后，软皮不应出现破裂、脱落等问题；

17. 产品实际重量与理论重量差控制在5%以内。

技术要求:

1.未注尺寸见三维数据;

2.弯曲后起皱高度≤1.0mm;

3.管的内外表面应光滑,不得有裂纹,裂缝,重皮,扭曲,过酸洗

   残留氧化皮及其它妨碍使用的缺陷;

4.不允许有影响装配安全性,外观或功能的毛口和飞边

5.汽车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应满足GB/T 30512-2014《汽车禁用物质要求》中的规定；

6.产品质量满足 GB 15083—2006《汽车座椅、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》

   中3.1.1“允许质量差在批准座椅型式的座椅质量的5%范围内”。

技术要求:

1.材料:SWRCH22A;

2.表面涂油处理;

3.未注倒角:0.5×45°;

4.未注表面粗糙度为:         ;

5.未注尺寸公差参照GB/T1804-2000公差m级;

6.汽车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应满足GB/T 30512-2014《汽车禁用物质要求》中的规定。

技术要求:

1.根据零件的物理性能应达到如下要求：（以下要求需参考顾客输入值进行更改）
  表观芯密度：≥40kg/m 3   GB/T 6343-2009；(头枕及扶手的密度为50kg/m3）
  拉伸强度：≥100kPa          GB/T 6344-2008；
  断裂伸长率：≥80%           GB/T 6344-2008；（头枕及扶手的伸长率50%）
  回弹率：≥55%                 GB/T6670-2008方法A；
  撕裂强度：≥2N/cm           GB/T10808-2006；
  75%压缩永久变形：≤10%（干态）    GB/T6669-2008；

2.燃烧性能满足GB 8410-2006《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》,燃烧速度≤100mm/min；

3.气味性满足BAS-455《汽车内饰件气味性试验方法》；(仅适用北汽）

4.挥发性有机物满足BAS-451《汽车内饰件散发性技术条件》的规定；（仅适用北汽）

5.冷凝组分应满足BAS-452《汽车内饰件冷凝组分试验方法》的规定；（仅适用北汽）

6.汽车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应满足GB/T 30512-2014《汽车禁用物质要求》的规定；

7.气囊区域的泡沫禁止修补；（仅用于带气囊的泡沫件）

8.在自然条件下目视观察，产品不得出现可视的、明显的外观损坏，如褶皱、

  变形及缺料现象，色泽应基本均匀一致，不允许有斑点、大面积色块、明显杂质；

9.未注内/外圆角半径最小为3mm；

10.包括公差在内的零件要求以图纸为准，未注尺寸参考三维数模；

11.分模线

12.零件应用冷熟化工艺制造；

13.     标示截面须作检验卡板；

14.标识类应满足BAMS-040《汽车产品零部件标识规定》的要求；

15. 产品实际重量与理论重量差控制在5%以内。


